
附件11：

经办人员授权书

兹委托__范淑征__（被授权人姓名）全权代表___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__（授权人姓名）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___西环路___________支行办理我单位北京市社会保障卡（北京民生一卡通）业务所有事宜。

单位名称为：_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_
被授权人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所签署的所有文件及经办事宜，与授权人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授权人对此均予以认可并直接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被授权人再授权无效。

被授权人确为我单位工作人员。

本授权书有效期与我单位与贵行签订的批量开立北京市社会保障卡（北京民生一卡通）账户协议书有效期一致，如授权经办人发生变更，本授权书作废，以我单位重新出具的《经办人员授权书》为准。

授权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被授权人签字：

授权人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被授权人身份证号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